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摘要
天地源矿评报字[2010]第036号

　
评估机构：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泾县国土资源局。

评估对象：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采矿权出让。

评估基准日：2010年2月28日。

评估日期：2010年3月17日至2010年3月24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主要评估参数：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118.29万吨；设计损失21.81万吨；采矿回采率81%；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78.15万吨；生产能力7万吨/年;服务年限11.75年；产品方案为方解石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为95.00元/吨；固定资产投资1180.00万元；单位总成本72.12元/吨,经营成本59.64元/吨；折现率8%。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319.83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玖万捌仟叁佰圆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评估结果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需重新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以上摘要取自《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详细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签名）：汪海林
项目负责人（签名）：赵永正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张建军  赵永正
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二O一O年三月二十四日

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天地源矿评报字[2010]第036号

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受泾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泾县国土资源局拟出让的“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进行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对“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在2010年2月28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世贸大厦54层17-22B、8A-8D室;

法定代表人：汪海林;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1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3000025606。
2、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泾县国土资源局；
地    址：宣城市泾县。
3、采矿权人
采矿权人：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风飞；
地    址：泾县云岭镇北贡街道。
矿山始建于2004年，为露天开采。2006年转为地下平硐开采，现矿山开拓有一条主平硐标高169米，一条付平硐173米。2009年，在+170米中段3号、6号、10号、11号、13号厅开采方解石矿，采出矿石量8.33万吨。
4、评估目的

泾县国土资源局拟一次性出让“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人提供该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情况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对“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所作的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是：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

采矿权人现有3425000830021号采矿许可证由宣城市国土资源局于2008年6月颁发，有效期限为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露天/地下开采方解石，生产规模7万吨/年，矿区面积0.053平方公里，开采标高为+295米～+160米。矿区范围由5个拐点圈定，其拐点坐标如下：
拐点号      X坐标         Y坐标

      ⑴      3391951.00     39610361.00 

⑵      3391755.00     39610227.00 

⑶      3391727.00     39610249.00 

⑷      3391674.00     39610514.00 
⑸      3391758.00     39610577.00

本项目评估范围为上述采矿许可证批准的矿区范围。评估范围与采矿权人提供的《2009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中储量估算范围一致。
6、评估基准日

本采矿权评估项目的基准日确定为2010年2月28日，该日期距评估委托日时间较近，在两个月以内未发生过重大的经济变动事件，报告中所采用的取费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8月29日修正颁布）；
7.2、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8年第241号令）；
7.3 、《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管理办法》（国务院1998年第242号令）；
7.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号文）；
7.5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7.6、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7.7、《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探规范》（DZ/T0213—2002）；
7.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7.9、《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7.10、委托书；

7.11、宣城市国土资源局2008年6月颁发的3425000830021号采矿许可证；

7.12、黄山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检测中心2007年5月提交的《安徽省泾县北贡矿区雪玛方解石矿地质检测报告》（2007）及其评审备案证明（皖矿储备字[2007]46号）；
7.13、黄山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检测中心2010年1月提交的《安徽省泾县雪玛方解石矿2009年度矿山储量年报》；

7.14、铜陵化工集团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提交的《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宣开矿方案审字[2008]04号）；
7.15、委托单位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7.16、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8、采矿权概况
8.1、矿区位置、交通及自然地理、经济状况
该区位于泾县城区SW225°方向约25公里处，属云岭镇管辖(合并前为北贡乡)。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8°09′08″，北纬30°38′31″。矿区有简易公路与泾(县)-北(贡)公路相连，直达205国道，交通方便。

矿区地处皖南山区，属低山丘陵地貌，山势较陡峭。该区属亚热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5℃，七、八月份最高温度达39℃，年平均降雨约1500mm，雨量集中在四-八月份，无霜期230—240天。
区内以农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油菜等，粮食自给有余，矿业较发达，以方解石矿为主，现由开采原矿转为矿产品的深、精加工。区内经济较发达。矿区水、电能满足矿业开采及加工需求。
8.2、地质工作概况
（1）区域上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后完成了1：2 0万(旌德幅)地质矿产调查和物、化探测量工作，九十年代初完成了l：5万包村幅区域地质测量工作，奠定了本区的地质基础。
（2）1997年，安徽省地矿局322地质队受ECC(芜湖)有限公司委托在泾县北贡郭山一带开展大理岩勘查工作，工作区包含了雪玛矿区。
（3）泾县北贡大理石原为一个矿区，县地矿部门2000年组织专家对该矿进行了矿山储量简测，估算矿山矿石储量74万吨，经县地矿局批准(文号皖宣泾矿准字［2000]01号)。
（4）2003年，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综合地质大队为矿山企业开展了地质普查工作，提交了《安徽省泾县北贡机大理石矿地质普查工作报告》。
（5）2007年，受矿权人的委托，黄山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检测中心对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地质工作，提交了安徽省泾县北贡矿区雪玛方解石矿地质检测报告》（2007），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以“皖矿储备字[2007]46号”对该报告予以备案。
（6）2007-2009年，受矿权人的委托，黄山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检测中心对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进行了各年度资源储量动态检测，并提交了各年度矿山储量年报。
8.3、矿区地质概况

8.3.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单一，由新至老为：
第四系全新统芜湖组(Q4w)：灰黄-黄褐色粉土质亚粘土、砂质亚粘土和砂砾，为现代冲积物，厚0-15米，分布在矿区周边沟谷洼地，与下伏呈不整合接触。

下奥陶统红花园组(02h):灰色中厚层泥灰、结晶灰岩,厚度139米，分布在机井山山脊北侧。矿区分上下两段：上段为厚层灰岩夹假鲕状灰岩(主矿层位)；下段为厚层灰岩夹白云质灰岩，与下伏呈不整合接触。

下奥陶统仑山组(011)：上部为白色巨厚层大理岩，厚度10-20米；中下部为灰白色白云质灰岩，厚度≥150米，区内出露的是该组上部地层，分布在机井山北西坡地。
8.3.2、构造
本区地处北贡背斜北东倾伏端部南东翼，出露地层为红花园组和仑山组。地层走向NE，倾向SE，倾角15—23°，呈单斜构造特征。矿区断裂和褶皱构造不发育。
8.3.3、岩浆岩
矿区位于云岭岩体北西仅1.0公里处，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8.4、矿产资源概况
8.4.1、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红花园组上段，矿权范围内圈定矿体一个，编号为Ⅰ号。矿体在平面和剖面上均呈层状（或板状），走向52°，倾向南东，倾角15-23°。矿体长192米，平均厚度92米，倾向最大延伸170米，赋存标高+160～+295米。

8.4.2、矿石质量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含量大于97%，粒度多在0.2-0.5mm之间；其次为少量白云石、石英及铁泥质成分等组成。
矿石化学成分：Ca0平均55.22%；Mg0平均0.37%；Si02平均0.25%； Fe203平均0.20%。
矿石白度：白度≥93%者占38%，93-90%之间者占34%，90-86%之间者占28%。

结构构造：主要为中细粒变晶结构。主要为块层状构造。
矿石类型：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变质白色中～细大理岩。工业类型为重钙用方解石。
矿床成因：根据赋矿存位及其地质条件特征，本矿床成因类型属中、低温热接触变质岩矿床。
8.4.3、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
矿石经过人工手选后，主要销售原矿(矿石)和用于超细加工碳酸钙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化工、玻璃、陶瓷、造纸、橡胶、涂料等行业的工业填料。由于矿石硬度较低，利于超细加工，一般磨矿细度在200-1000目之间。
8.5、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5.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丘陵区，山地海拔标高在175米-385米，矿区河流最低标高+146.5米。地表水溪以山间溪流为主，汇入北贡河后由南向北流出。矿体及顶底板为奥陶系下统仑山组和红花园组大理岩，属碳酸盐岩溶裂隙含水岩组，富水性差。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向低处径流排泄。矿床为裸露的岩溶裂隙充水矿床，现开采最低标高+170米，高于当地排水基准面标高，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床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
8.5.2、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及顶底板均为半坚硬-坚硬类的中厚层状碳酸盐岩（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工程地质岩组。岩石完整性好，中厚层理，裂隙较发育，稳固性中等。现有井巷工程的壁、顶均较稳定，局部有掉块、坍塌现象。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8.5.3、环境地质条件

矿山位于地震基本烈度6度区，历史上发生中强震1次。矿区采矿活动形成的废石、剥土堆放在露天采场下坡。未来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是采矿活动的，易诱发滑坡、塌陷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Ⅱ-4型）。
8.6、矿山沿革及开发利用现状

该矿山始建于2004年，为露天开采。2006年转为地下平硐开采，采矿方法为房柱法，施工一条主平硐标高169米，一条付平硐173米，分别开拓三个工作面：K1地板标高173米，长50米，宽30米，高4.10米；K2地板标高172米，长115米，宽48米，高14.56米；K3地板标高175米，长112米，宽35米，高15.12米。2009年，在+170米中段3号、6号、10号、11号、13号厅开采方解石矿，采出矿石量8.33万吨，经济效益良好。+202米标高的中段只进行了矿山开拓，现已停止。
该矿已经按照“皖国土资［2005］27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向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缴纳了2009年底以前年度动用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本次仅评估截止2009年底评估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9、评估过程

本项目评估日期为2010年3月17日至2010年3月24日。按照有关规定，本公司组织评估小组对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2010年3月17日，本公司与评估委托人泾县国土资源局进行接触，接受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的评估委托，并组成采矿权评估小组。

（2）2010年3月18日，本项目评估人员赵永正（注册矿业权评估师）、邹樊（评估助理）等人在采矿权单位负责人的统一安排下对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查，查看了矿山有关地质资料和地形地貌等情况，调查走访了该矿周边矿山的生产经营情况，搜集了有关资料，并征询矿山所在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

（3）2010年3月19日至2010年3月22日，本评估机构就调查了解到的有关问题向评估委托人反映，听取评估委托人的意见，并分析、归纳资料，确定评估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复核评估结果，并对评估结果进行修改和完善。

（4）2010年3月23日，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初稿，并与评估委托人交换意见，在遵守评估规范、指南和职业道德的原则下，对委托方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并作出必要修改，最终于2010年3月24日提交正式评估报告给委托人。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并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鉴于该矿为正常生产矿山，有近期的开发利用方案，经济技术资料较齐全，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适用条件。因此本项目评估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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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现金流入量；

      CO—现金流出量；
     （CI－CO）t —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评估指标和参数选取依据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安徽省泾县北贡矿区雪玛方解石矿地质检测报告》（2007）（以下简称《地质检测报告》）及其评审备案证明（皖矿储备字[2007]46号）、《安徽省泾县雪玛方解石矿2009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以下简称《储量年报》）、《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宣开矿方案审字[2008]04号），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资源储量估算资料

依据《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等，经对《地质检测报告》和《储量年报》分析，评估认为，资源储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符合规范中一般工业指标的要求；矿体产状稳定，储量估算方法采用垂直断面法合适；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地质检测报告》符合有关规范要求，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核定及备案。《地质检测报告》和储量年报可作为评估依据或基础。

（2）技术经济指标依据的资料
《开发利用方案》由铜陵化工集团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编制。该院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6年11月颁发“化工石化医药行业乙级工程设计证书”资质的设计单位。矿山开拓、运输及防治水方案等基本合理；选择的开采方式、采矿方法、开采顺序等基本可行；《开发利用方案》已经宣城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专家审查备案。《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方法、内容符合现行规范规定要求，技术、经济参数选取基本合理，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平均水平，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依据。
11.2、评估技术指标和经济参数

11.2.1、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与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储量评审基准日2007年3月31日备案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地质检测报告》及评审备案证明，截止2007年3月31日，评估范围内累计探明资源储量（111b+122b+333）221.53万吨；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142.44万吨，其中（122b）41.83万吨，（333）100.61万吨。
（2）2009年底备案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2009年《储量年报》，截至2009年底，评估范围内累计探明资源储量（111b+122b+333）221.53万吨；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118.29万吨，其中（122b）31.79万吨，（333）86.50万吨。2007年3月31日至2009年底间消耗资源储量24.15万吨。
本次评估的资源储量为截止2009年底评估范围内备案保有资源储量。

（3）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经评估人员现场勘察，2009年底至评估基准日，矿山没有开采，该期间没有动用资源储量，即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仍为2009年底保有资源储量。
（4）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333）参照《开发利用方案》取值，本项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全部利用，则（333）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本项目确定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118.29万吨。A
11.2.2、采矿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矿山采用地下开采，平硐开拓，房柱法采矿。
11.2.3、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本项目产品方案为方解石原矿。
11.2.4、设计损失、回采率及贫化率等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率81.56%，设计隔离矿柱和采空区矿柱永久损失率18.44%，确定设计损失21.81万吨（118.29×18.44%）。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70.55%。根据2009年《储量年报》，矿山2009年度的实际回采率达到了81.12%，本矿山为正常生产矿山，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81%。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确定本项目矿石贫化率为5%。
11.2.5、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采矿损失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1-采矿回采率）=（118.29-21.81）×（1-81%）=18.33万吨。

可采储量=118.29-21.81-18.33=78.15万吨。
确定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78.15万吨。详见附表二。
11.2.6、生产规模及矿山服务年限

《采矿许可证》批准的年生产规模为7万吨/年；《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7万吨/年。评估人员根据矿产储量、生产规模与服务年限相匹配的原则，并结合矿山目前实际生产规模，确定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生产规模为7万吨/年，其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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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Q—利用的可采储量；

A— 生产规模；

ρ—采矿贫化率。
T=78.15÷7÷（1-5%）=11.75年
本项目为正常生产矿山，无需再设计建设期，因此评估人员确定本项目评估计算年限为11.75年，评估计算期自2010年3月至2021年12月。

11.2.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本项目产品销售价格根据当地公开市场的平均价格水平，并结合实地调查综合确定。

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提供了2009年部分增值税发票，表明矿权人的主要销货市场为青阳县，不含税销售价格在89.74～99.14元/吨之间，该价格为收货方结算价格（含运费）。评估人员结合该矿资源禀赋条件对当地方解石原矿公开市场近两年平均价格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征询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的意见，不含税销售价格在90～100元/吨之间，平均价格95.00元/吨，与上述增值税发票反映的价格水平基本一致。由此确定本项目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95.00元/吨，折合成含税销售价格为111.15元/吨。

正常年份的年销售收入=7万吨×95.00元/吨=665.00万元。
11.2.8、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按含增值税价估算。
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为正常生产矿山，但财务资料不规范，本次评估在《开发利用方案》的基础上，参考《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推荐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并结合当地类似矿井实际，对该矿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估算。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固定资产投资180.00万元（不含机器设备）。评估人员认为，上述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偏低，与实际相差甚远，不合理。评估人员参考《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推荐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范围140-220元/吨，确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68.57元/吨，确定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180.00万元，其中井巷工程400.00万元、房屋建筑380.00万元、机器设备400.00万元。详见附表四。
固定资产在生产期初一次性投入。
11.2.9、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抵扣进项设备增值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井巷工程按财务制度规定计提维简费、不再采用年限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留残值。回收的固定资产残值应按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残值率计算。房屋建筑物、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在其计提完折旧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原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和《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房屋建筑物按22年折旧期计算折旧，按5%残值率计算残值。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185.83万元。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评估确定新购进设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17%增值税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设备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本项目为正常生产矿山，机器设备投资在2009年1月1日前，进项增值税不予抵扣。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和《开发利用方案》，确定设备综合折旧年限为12年，残值率为5%。经计算，在折旧年限结束年（即2021年底）回收净残值25.28万元。
则评估计算期内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合计为211.10万元。详见附表五。

11.2.10、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矿权评估非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可以按固定资产投资的5%～15%资金率估算流动资金。本着公平市场原则，参考类似企业平均水平，本项目评估确定固定资产资金率取中值12%。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原值为1180.00万元，则流动资金为141.60万元（1180.00×12%）。

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投入，评估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

11.2.11、经营成本及总成本费用

本项目评估的经营成本及总成本费用各项目，是在《开发利用方案》基础上，根据评估人员掌握的行业平均成本水平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要求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方解石原矿成本构成采用费用要素法：原矿采矿成本32.00元/吨，管理费用3.00元/吨，其他费用2.00元/吨，生产成本合计37元/吨。评估人员按照正常生产矿山生产成本的构成比例将上述生产成本划分为：材料费10.00元/吨，动力费10.00元/吨，工资及福利12.00元/吨，管理费3.00元/吨，其他费用2.00元/吨。根据评估人员现场调查，本矿山方解石原矿主要销售市场在青阳县，结算价格中含运输费用18.50元/吨，为了销售收入与成本口径一致，所以评估确定生产成本时，计算运费18.50元/吨。
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摊销费和利息支出（财务费用）确定。总成本费用采用“费用要素法”计算，由材料费、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运费、其他费用、管理费（含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费用、折旧费、维简费、利息支出（财务费用）构成。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材料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方解石原矿材料费用10.00元/吨，折算为不含税材料费用8.55元/吨。经过分析并类比当地类似矿井实际，评估认为，该单位方解石原矿材料费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与当地类似矿井平均水平相近，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材料费为8.55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材料费＝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材料费

＝7.00万吨×8.55元/吨＝59.85万元

（2）动力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方解石原矿动力费用10.00元/吨，折算为不含税动力费8.55元/吨。经过分析并类比当地类似矿井实际，评估认为，该单位方解石原矿动力费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与当地类似矿井平均水平相近，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动力费为8.55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动力费＝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动力费

＝7.00万吨×8.55元/吨＝59.85万元

（3）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工资及福利费用12.00元/吨。经过分析并类比当地类似矿井实际，评估认为，该单位方解石原矿工资及福利费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与当地类似矿井平均水平相近，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工资及福利费12.00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工资及福利费＝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工资及福利费＝7万吨×12.00元/吨＝84.00万元

（4）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规定、《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直线法计算，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五。

井巷工程：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井巷工程应按矿石产量和国家规定标准计提维简费，不再计提折旧。

房屋建筑物：按平均折旧年限22年、残值率5%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16.41万元。

设备：按平均折旧年限12年、残值率5%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为31.67万元。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48.08万元，单位方解石原矿折旧费6.87元/吨。

（5）维简费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维简费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总成本费用中。

根据“建材经财发［1991］81号”，地下非金属矿山按8元/吨原矿计提维简费。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维简费为8.00元/吨，其中折旧性质维简费4.86元/吨，更新性质的维简费3.14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维简费=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维简费

=7万吨×8.00元/吨=56.00万元

其中折旧性质维简费34.04万元，更新性质维简费21.96万元。
（6）运费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方解石原矿运费为18.50元/吨，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运费为18.50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支出＝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运费
＝7万吨×18.50元/吨＝129.50万元

（7）其他支出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方解石原矿其他费用2.00元/吨。经过分析并类比当地类似矿井实际，评估认为，该单位方解石原矿其他费用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与当地类似矿井平均水平相近，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其他费用2.00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支出＝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其他费用
＝7万吨×2.00元/吨＝14.00万元

（8）安全费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安全费用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经营成本中。

根据按财企［2006］478号文件，地下非金属矿山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2元/吨原矿。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方解石原矿安全费用为2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安全费用=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安全费用

=7万吨×2.00元/吨=14.00万元

（9）管理费用（含矿产资源补偿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方解石原矿管理费用3.00元/吨。根据1994年2月27日国务院令第150号发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为销售收入的2%，本次评估据此计算单位矿产资源补偿费为1.90元/吨（95.00元/吨×2%），确定单位矿石管理费用为4.90元/吨。则：

生产年份管理费=年方解石原矿产量×单位矿石管理费

=7.00万吨×4.90元/吨=34.30万元

（10）财务费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财务费用只计算流动资金贷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70%为银行贷款，贷款利率按自2008年12月23日起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计算，按期初借入、年末还款、全时间段或全年计息。则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流动资金贷款利息＝141.60万元×70%×5.31%＝5.26万元

折合单位方解石原矿财务费用0.75元/吨。

综上，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计算如下：

总成本费用=材料费＋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运费＋其他费用+管理用+安全费用＋折旧费＋维简费＋财务费用=504.84万元

折合单位方解石原矿总成本费用72.12元/吨。

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财务费用

＝417.46万元

折合单位方解石原矿经营成本59.64元/吨。详见附表六、附表七。
11.2.12、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及教育费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计算以应交增值税为计税基数。

（1）增值税

年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收入×增值税税率

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燃料及动力×增值税税率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71号），自2009年1月1日起，方解石原矿销项增值税税率、进项增值税税率均为17%。

正常生产年份（以2011年为例）计算如下：

销项税额=665.00×17%=113.05万元

进项税额=（59.85+59.85）×17%=20.35万元

年应缴增值税=113.05－20.35=92.70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所在地在乡村的，税率为1%。即按应纳增值税额的1%计税。

正常生产年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92.70×1%=0.93万元

（3）教育费附加
《增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规定费率3%，按应纳增值税额的3%计费。根据皖财综［2003］1066号“安徽省财政厅、地税局、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安徽省征收地方教育费附加标准为应纳增值税的1%。
正常生产年应缴教育费附加=92.70×3%=2.78万元

正常生产年应缴地方教育费附加=92.70×1%=0.93万元

（4）资源税
根据“财法[1993]43号”，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的资源税标准为0.5-3元/吨，结合矿山当地实际，确定本项目资源税标准为2.6元/吨。则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

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方解石原矿年产量×单位资源税税额

=7.00×2.60=18.20万元

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

＝22.84万元

11.2.13、企业所得税

根据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5%计算。
应缴企业所得税=（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税率

计算年应缴企业所得税为34.33万元。详见附表八。

11.2.14、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9％。本项目为采矿权出让评估，折现率取8％。

12、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采选技术和经济条件等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3）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3、评估结果

本评估机构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安徽省泾县雪玛碳酸钙有限公司方解石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319.83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玖万捌仟叁佰圆整。
14、特别事项说明

14.1、评估结果的有效期

本项目评估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2月28日。按现行法规规定，评估结果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果的有效期，本公司对使用本评估结果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14.2、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调整事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等。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评估采矿权价值的调整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果。若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资源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采矿权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价值。
14.3、其他有关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相关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评估工作中委托方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本评估报告及附件评估计算过程的说明，报告附表及附件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评估项目负责人和评估报告复核人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出让采矿权这一评估目的和送交评估主管机关备案审查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其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件下，根据公开的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若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若用于其他评估目的时，该评估结果无效。
16、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汪海林
项目负责人：赵永正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张建军  赵永正
17、评估工作人员及报告日
张建军（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地质矿产高级工程师）：张建军
赵永正（注册矿业权评估师）：赵永正
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二O一O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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